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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5）金 义 商 初 字 第
5706号

戴学进、游细兰、游卫
希：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被
告戴学进、游细兰、游卫希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适用
令状式文书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通知、开庭传票。原告
要求判令：1、被告戴学进、游
细兰、游卫希归还原告贷款本
金人民币28880.36元；2、被
告戴学进、游细兰、游卫希支
付利息600.47元，逾期利息
43.38元（截止到2015年8月
13日），并支付自2015年8月
14日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计
价，总诉讼标的为29524.21
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戴
学进、游细兰、游卫希共同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2016年4月7日14：50在
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 义 商 初 字 第
5865号

王建初：本院受理原告
陈阳与被告王建初、马建青、
胡建挺、黄雷朝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被告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
20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第18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26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建初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
原告陈阳借款188000元并
支付利息（从2013年2月1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
四倍但不超过月利率2%计
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被告马建青、胡建
挺、黄雷朝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
告陈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190元，由
被告王建初、马建青、胡建
挺、黄雷朝负担2906元，原
告陈阳负担284元。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 义 商 初 字 第
6021号

王渭江：本院受理原告
周冰茜与被告王渭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
602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内容如下：被告王渭江于本
判决生效后3日内归还原告
周冰茜借款人民币12000元
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2月
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计
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16元，公告
费650元，共计766元，由被
告王渭江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催字第53号

本院于2015年11月4
日受理了申请人昆明良田
粮食转运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 兑 汇 票（ 票 号 为 ：
3070005130860191、出 票
日期为2015年5月14日、
票据金额为50000元、出票
人为武义邦尔门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浙江名爵工贸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平安银
行义乌分行、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11月14日）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
了（2015）金义催字第53号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昆
明良田粮食转运有限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 义 商 初 字 第
2389号

郑为文、李仙飞：本院
受理原告王剑飞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现
住址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
23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郑为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
还原告金国良借款96309
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7
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二、被告李
仙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
剑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
元，由原告王剑飞负担700
元，由被告郑为文、李仙飞
负担 3000 元；公告费 950
元，均由被告郑为文、李仙
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4）金义民重字第7号

赵锡三、赵品良、赵品
有、吴春球、赵小姣、赵珍
英、赵俊秀、赵秋红、赵秋
霞、赵小英、陈美碧、赵品
善、赵赛英、赵赛香、赵小
香、骆光银、骆双飞、骆再
飞、叶志强、叶兰、叶其虎、
吴宏财、吴有娣、吴有法、吴
牛奶、黄允鲁、黄旭光、黄亚
光、黄正光、黄斜光、黄盛
光、黄润荷、黄春凤、黄以
梅：本院受理原告吴金玉、
赵品文、赵品武、赵玲玲、赵
珍珍诉被告邓书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
送达本院（2014）金义民重
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
诉状。本院判决：原认原告
吴金玉与赵锡堂、被告赵锡
三于2002年10月8日签订
祖居房产分房协议书涉及
原登记在赵品良名下的房
屋（原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号：义集建（1991）字第
27367号）、赵品有名下的
房屋（原集体土地建设用地
使用证号：义集建（1991）字
第27366号）部分有效。原
告吴金玉、赵品文、赵品武、
赵玲玲、赵珍珍对原登记在
赵品良名下的房屋（原集体
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义
集 建（1991）字 第 27367
号）、赵品有名下的房屋（原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号 ：义 集 建（1991）字 第
27366 号）享有 1/3 份额。
驳回原告吴金玉、赵品文、
赵品武、赵玲玲、赵珍珍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初315
号

许江山：本院受理王伟
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13点4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南马法庭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5）金 永 商 初 字 第
4774号

沈永贵、张福妹：本院
受理原告朱善帆与被告沈
永贵、张福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
年4月25日14时40分，合
议庭组成人员为朱永革、
胡悠悠、吴哲儿，开庭地点
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第 6 号审判庭（东门四
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 永 商 初 字 第
4768号

黄晓春、陈淑静、林超
乐：本院受理原告李孝进
与被告黄晓春、陈淑静、林
超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开庭审理日
期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 14
时1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
为朱永革、胡悠悠、吴哲
儿，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第6号审判
庭（东门四楼）。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4177号

傅卫青、金江民、金怡
岑：本院受理原告冯迅进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
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
4月27日下午14时在本院
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2号

徐朝阳：本院受理原告
江云霞诉被告徐朝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字第82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4月27日上午
9时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1号

侯玉聪：本院受理原告
陈勇诉被告侯玉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字第21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4月27日上午9时
3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许红湖：本院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延东支行与你及被告张
爱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通过其
它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5）台椒商初字
第2201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被告许红湖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
支行借款本金 198526.74
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
（截止2015年6月23日的
利息、逾期利息为27329.50
元，自2015年6月24日起
至实际付款之日的逾期利
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
算）；二、被告张爱兵对被告
许红湖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三、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
有权对被告许红湖所有的
车牌号为浙JE726J奥迪牌
小型轿车的折价款或拍卖、
变卖所得的价款在上述第
一项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88元，公告费400元，合
计人民币5088元，由被告
许红湖、张爱兵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
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
受理费4688元（具体金额
由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
退还），逾期不交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
财 政 局 ， 帐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900
1，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3208号

邹国宗、黄丽娟：本院对
原告王潮战诉被告邹国宗、
黄丽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
32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8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徐国明：本院受理原告
蒋文广与你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5）台仙商初字第1867
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4月21日上午08
时45分在本院原南峰法庭
一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王芬芬：本院受理原告

顾金文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5）
台仙商初字第2111号民事
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4
月21日上午08时30分在本
院原南峰法庭一号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5）台 仙 民 初 字 第
1362号

徐敏：本院受理原告华
朝波与你为离婚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一、原告华朝波与被告徐敏
离婚；二、被告徐敏返还部
分婚约彩礼8万元；三、由
被告徐敏负担本案诉讼
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本案定于2016年
5月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
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吴锦安：本院受理原告

涛涛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
吴锦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
付货款人民币340000元，
利息从2014年7月19日起
至10月19日止20400元，
今后利息按月2%计算到款
还清日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2016年4月
12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马宇：本院受理原告涛

涛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宇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170000元，利息从2014年7
月19日起至10月18日止
10200元，今后利息按月2%
计算到款还清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2016年4月
12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徐少乓：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涛涛园林工具有限公
司与被告徐少乓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 233000
元，违约金39610元，并从
2015年6月16日起至款项
还清之日止按月息1%计算
违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2016年4月
12日10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翁卫东：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涛涛园林工具有
限公司与被告翁卫东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300000元，支付
违约金 200100 元，并从
2015年6月1日起至款项
还清之日止按日十分之
二另行计算违约金。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2016年4月12日
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浙江鑫锐工贸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涛涛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浙
江鑫锐工贸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
货款756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2016年4月12日11时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15）甬海法舟商初字
第600号

浙江博莱船务工程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与你
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海法舟商初字第
6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海事法院
（2016）浙72民初37号

温州跨登进出口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温州远洋
报关有限公司诉你海上货
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公司歇业，本院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温州
远洋报关有限公司起诉
称：你公司结欠其代理出
口报关等业务的5票集装
箱货物项下报关费4380
元 和 其 他 垫 付 费 用
169675.60 元，后于 2015
年6月5日支付了113160
元，尚欠60895.60元，请求
判令你立即支付报关费等
垫付费用60895.60元与该
款项自原告收据开具这日
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
利息损失以及本案诉讼
费。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
定于2016年4月8日14时
10分在本院温州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海事法院
（2016）浙72民初36号

温州市深奥贸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温州远洋
报关有限公司诉你海上货
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公司歇业，本院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温州
远洋报关有限公司起诉
称：你公司拖欠其代理出
口报关等业务的5票集装
箱货物项下报关费3490
元 和 其 他 垫 付 费 用
49458.50 元 ， 合 计
52948.50元，请求判令你
立即支付报关费等垫付费
用52948.50元与该款项自
原告收据开具之日起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以及本案诉讼费。起诉
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本院定于2016
年4月7日14时10分在本
院温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届时你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海事法院


